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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兴华 

等级  局发明电〔2010〕1807 号

已送 局领导，航安办、飞标司、机场司、公安局。 

 

关于危险品运输管理工作职责转换过渡期后 

有关管理事宜的通知 

民航各地区管理局，各运输航空公司，各机场公司，航空安全

技术中心、中航协： 

为确保危险品运输管理职责转变过程平稳过渡，保障航空

安全，2009 年 12 月 18 日，我局下发了《关于危险品运输管理

职责调整有关事宜的通知》（民航综发[2009]12 号,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中明确 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5 月底为危

险品运输管理工作职责转换过渡期。为做好过渡期后危险品航

空运输管理工作，在继续按照现有规定要求做好相关工作的基

础上，现就危险品运输管理职责移交过渡期后有关事宜明确如

下： 

一、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 

（一）各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应严格按照《中国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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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办理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以

下简称许可）的受理、审查、决定、变更与延续等。 

（二）许可的颁发统一采用后附样本，由各地区管理局主

管局领导签字后加盖管理局公章，以管理局名义颁发。许可颁

发后，由管理局运输管理处负责将国内航空运输企业的许可文

件抄本管理局飞标处，将外国航空运输企业的许可文件抄本管

理局外航处，并将上述许可文件抄报运输司备案。 

（三）国内航空运输企业申请新增、变更、换发危险品航

空运输许可应向其主运营基地所在地区管理局提出申请，由该

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负责受理。 

（四）根据民航局有关各地区管理局三定方案的要求，民

航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负责受理外国航空

运输企业《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的申请，受理范围与上述管

理局外国航空公司审定和监管处对外国航空运输承运人的运

行合格审定受理范围保持一致。 

二、监督管理 

（一）各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各监管局运输管理部门

应确保危险品管理工作人员的配备，按照《危险品监察员手册》

规定的方法和要求，切实履行好危险品航空运输持续监督检查

工作，特别要做好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危险品航空

运输的监察工作，做到危险品管理职责不缺失，监管工作不松

懈，确保航空运输安全。 

（二）各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应按照现行规定，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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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在本辖区内组织开展全面的危险品航空运输监察工

作，并制定具体的监察计划，于 6 月 10 日前将监察计划上报

运输司。 

（三）负责外国航空运输企业许可的管理局运输管理处，

在负责规定范围内外国和我国航空运输企业的许可和持续监

督检查的同时，负责协调其他民航地区管理局对本管理局实施

许可的外航的监督检查工作；其他管理局运输管理处协助民航

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外国和我国航空运输

企业危险品许可的持续监督检查。 

三、其他相关工作 

（一）民航安技中心危险品运输管理室应根据《危险品训

练机构管理办法》、《货物航空运输条件鉴定机构管理办法》等

指导性文件的有关要求，继续依照授权，协助运输司做好训练

机构和鉴定机构的管理工作。 

（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要加强对航空货运销售代理人的

管理，对未尽到检查与核对责任而导致普通货物中夹带或瞒报

危险品的货运销售代理人予以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航

空货运销售代理资格。 

（三）各运输航空公司、机场公司要制定检查措施防止普

通货物中隐含危险品，要认真落实好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要

制定完善危险品航空运输工作预案，提升危险品应急处理能

力。 

（四）各地区管理局运输管理处要尽快整理汇总本辖区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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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情况，并将许可汇总材料及负责许可工作人员的情况于 6

月 10 日前报运输司。 

附件：《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样本 

 

 

 

 

 

 

                               中国民用航空局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件发至各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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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危 险 品 航 空 运 输 许 可 

PERMISSION FOR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编号/NO.  AB（承运人两字代码）- XX（颁发许可的地区管理局代号）- 20100101（许可批准时间） 

批准                           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CCAR-276）、国家其他法律法规和批准的危险品训练大纲的程序实施危险品航空

运输，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This permission authorizes                            to conduct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CCAR-276,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AAC approved training program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一、允许运输下列《危险品航空运输技术细则》规定种类的危险品：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dangerous goods described by “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can be transported: 

1. 

2. 

3. 

4. 

5. 

6. 

7. 

8. 

9. 

二、可以在下列机场实施危险品航空运输：  

The following airports can be used to conduct th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 by air: 

机场名称 

Airport Name 

三字代码 

Airport Code

附加限制 

Other Restrictions 

备注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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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该承运人及其地面代理机构日常的危险品运输活动应接受所在地管理局、监管

局危险品监察员的监督检查。 

The routine activities of the transport dangerous goods conducted by the carrier and its ground 

handling agents are subject to inspection by CAAC inspectors; 

四、按照批准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程序和要求进行危险品接

收、储存、装载、相关人员的培训和危险品运输紧急情况的处置。 

Conduct  DG receipt, deposit, loading and appropriat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handling 

emergency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_____________ procedures and requirements 

approved by CAAC. 

五、本许可自签发之日起生效，除被放弃、暂停或吊销外，有效期至______________。 

This permission, unless abnegated, suspended, or revoked, shall be valid until __________. 

六、本许可由民航                       地区管理局颁发。 

This permission issued by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AAC 

 

 

 

 

签 发 人 

Signature 

（签字盖章） 

 

 

签 发 日 期 

Date issued 

 

 

 

 


